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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林多前書 第十七課 

第十一章(二) 女人蒙頭(下)(1110-1116) 

 

 什麼是服權柄的記號？ 

    我們看第十節：「因此，女人為天使的緣故，應當在頭上有服權柄的記

號」，為什麼保羅說在頭上有服權柄的記號呢？「服權柄的記號」（having a 

sign of authority），原文的意思是「當女人肯蒙頭的時候，表示她心裏面

有願意順服的心，那她就可以有權柄事奉」。蒙頭代表有尊敬權柄的心，不

僭越權柄的心，不轄制弟兄的心。以當時的狀況，姊妹凡是真正的蒙頭，她

就有了這樣的權柄，她就可以講道，可以禱告。所以女人蒙頭是她的權柄，

是她講道、禱告的權柄，如果不蒙頭，她就沒有這個權柄了；這是聖經原文

的解釋。中文聖經的翻譯多半把它翻成「服權柄」。不過，當你頭上蒙頭，

是有權柄的記號，其實也代表服權柄的記號，因為蒙頭的意義就是姊妹尊重

弟兄的權柄，有尊敬權柄的心。 

 

        所以綜合以上的結論，保羅在這裏所表達的意思是我們把「頭」當「作

頭」講的時候，就是姊妹對弟兄有尊敬、服權柄的心，就可以講道、禱告。

當時，有這樣心的表現就是蒙頭。所以，蒙頭就有了權柄；有權柄的意思就

是服權柄。 

 

        保羅一面強調弟兄有他的權柄，一方面也把姊妹的地位提高，姊妹只要

有尊敬弟兄的心，不要存著轄制的心，她就可以事奉。那麼，今日在教會

中，姊妹是否應該實行蒙頭呢？我們要瞭解聖經裏面有一些外表的是與當時

的風俗有關，那麼就不一定要傳續下去，但裏面所含實質的意義是需要傳續

下去，而今日社會已經不再要求姊妹們蒙頭，所以可以不必用蒙頭這種外表

的形式來表達內心的順服與尊敬權柄，但內心實質的意義是需要有的，就好

像保羅一再提到我們要彼此親嘴問安，那是代表相愛的意義。現在除了中東

等少數地方以外，這種親嘴問安可以說都沒有了，我們只要心中真正地彼此

相愛，那才是重要的意義。比方：洗腳，因現在的腳都很乾淨，而以前當時

的人所穿的鞋子就像我們現在拖鞋式的，且外面道路都是泥土的地面，所以

在外面行走，腳很容易就會髒了，當進到家中坐席要先洗腳，而且每家都有

奴隸在門前幫客人脫鞋洗腳，所以施洗約翰說，我連跟祂解鞋帶都不配，就

是說，我連作耶穌的奴隸都不配。當主耶穌為門徒洗腳的時候，彼得拒絕，

其實，洗腳真正的含意乃是要謙卑，彼此服事，彼此相愛。所以，重要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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裏面要有實質的意義。 

 

 姊妹講道的情況 

    由上面所談的，我們可以知道姊妹是可以講道的，但一定要用蒙頭的心

態來講道，一定要尊敬權柄，不是一種轄制，咄咄逼人的心態。 

 

    我個人的領會是覺得 只要有弟兄能講道，就盡量讓弟兄講道，除非教

會裏面連一個會講道的弟兄都沒有的話，那麼姊妹就要因為神的話語需要被

傳達而講。假如能夠的話，盡量讓弟兄講，原則上我自己是比較接受主日崇

拜盡量讓弟兄講。其他性質的聚會，像主日學，專題，團契等可以邀請姊妹

來講。無論如何，姊妹講道分享要用謙卑的心態，服權柄的心態來分享神的

話。無論弟兄或姊妹我們都要服在神的權柄下，神掌權神作主，謙卑地分

享，按著正意來分解神的道，自己與眾弟兄姊妹都能蒙受益處。 

 

 什麼又是「為天使的緣故」？ 

    有幾種可能的解釋： 

 (1) 因為保羅明明的說，我們是一台戲，讓天使和世人觀看，所以聚會的

時候，天使也在看我們。在神的安排下，天使是一個服權柄、有次序的，所

以天使觀看我們，要看看我們到底有沒有次序？到底教會懂不懂得一些創造

的次序？這裏有一個背景，在古穆蘭社團挖出來的「死海古卷」，是主前 100

年到主後 50～60 年間的著作，裏面發現有這樣的說法，他們說每一次他們

聚會的時候都有天使在觀看，在協助，這些都是敬虔的猶太人，他們說凡不

合宜的人不可以進來，他們都要先沐浴，然後才來參加聚會，假如有一些是

亂七八糟的人，則不可以參加，那麼這種可能在他們的背景裏面的，就是聚

會崇拜有次序，有天使在觀看。 

 

 (2) 保羅說我們將來要審判天使（6:3），如果我們要審判天使，那麼我們

自己一定得比天使更有次序，有些天使違背神，以至於墮落成為撒但，成為

邪靈，而我們要審判這些墮落的天使，所以我們要學習懂得次序。 

 

 (3) 哥林多人自認為屬靈，可能跟天使差不多，因為他們很會說方言，他

們認為這是屬天使的語言，所以保羅說：「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，並天使的

話語，卻沒有愛，我就成了鳴的鑼，響的鈸一般。」，有人以為這是指很會

說各種方言，以至於他們認為自己好像天使一般，保羅說，好，如果是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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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，我們真的要有次序、有規則，為天使的緣故（這種說法不一定很接

近）。 

 

        第 11-12 節說，「11然而照主的安排，女也不是無男，男也不是無女， 
12因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，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，但萬有都是出乎神」。夏

娃雖然是由男人而出，但此後男人都是由女人而生的，因此男女都不能誇

口，因為他們都是從神來的，男女相輔，相助，相依，乃是當然之理，在神

面前的地位都是一樣，都在基督的裏面成為一了。 

 

三、按當時傳統觀念來說，婦女應當蒙頭（11:13～15） 

    按當時的傳統觀念來說，婦女應該蒙頭，我們看 

第 13 節，「你們自己審察，女人禱告神，不蒙頭是合宜的嗎？」社會的習俗

和觀瞻因時、因地而有不同，在保羅的那個時代，女人在公開場合出現時若

不蒙頭，於俗不合，更何況在聚會中的講道或者是禱告，如果風俗與文化背

景如此的要求，信徒就沒有必要故意要違背以示獨特，免得叫人跌倒。 

 

         第 14節說，「你們的本性不也指示你們，男人若有長頭髮，便是他的羞

辱嗎？」本性乃自然之意，男人的頭髮自然是比女人短，因為男人頭上既然

不遮蓋東西，而長髮認為是為蓋頭的，當然男人就不留長頭髮了。我們看申

命記二十二章 5節說，「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，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

衣服，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的。」 

 

這裏用「本性」這一個詞，也可指著社會風俗，這個風俗本身並沒有違背神

的旨意。根據保羅時代的文化風俗，男人應該留短髮，女人應該留長髮，這

是很合理的。（Bruce）指出男人留長髮常常被視為女性化，而女人留長髮卻

是她的榮耀。 

 

        第 15 節說，「但女人有長頭髮，乃是她的榮耀，因為這頭髮是給她作蓋

頭的」，女人留長頭髮是她的榮耀，因為表示她是正直的婦女，而這長髮是

給她作蓋頭的，蓋頭有翻譯為「給她當頭帕的」。（呂振中譯本）所以這一段

的經文裡面保羅認為說，基督教尊重和倡導正常的風俗習慣，並使之更加的

完全；昔日的狂熱份子會藐視社會的風俗，基督教則盡可能的配合地方的風

俗，當然不會在真理上有所妥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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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: 不能辯駁的規矩 ─ 蒙頭是當時眾教會的規矩 (11:16) 

    第 16 節說，「若有人想要辯駁，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矩，神的眾教會也

是沒有的」，保羅指出教會的規矩是如此要求的。「神的眾教會」可能包括耶

路撒冷和其他的地方教會，由他或其他使徒所建立的教會。假如有人想自立

規矩說女人可以不蒙頭而講道或者禱告，這在旁的教會中是沒有的，保羅和

他的同工也不承認這種另立的新規矩，眾教會理當順從使徒的教訓。 

 

 

[補充材料]： 

提摩太前書二章 11～12 節 

「11 女人要沉靜學道，一味順服；12 我不許女人講道，也不許她管轄男人，

只要沉靜。」,這段話主要有三種講法： 

 

一．認為提摩太前書第二章 15節說「然而，女人若常存信心、愛心又聖潔

自守，就必在生產上得救」，一定是指著已婚的婦女，才會討論生產的問

題，一定是指著與夫妻有關的，所以這幾節經文的意義是討論在家庭裏面夫

妻的關係，太太學習丈夫給她的教導，當然，你說一定是這樣子麼嗎？在保

羅的時代，比較多是這樣子；現代當然是不一定。那個時候姊妹們受教育的

機會非常少，都是弟兄們懂得聖經道理，他們十個人才可以蓋一個會堂，不

過這十個人，必須是十個男人，如果女人就排除在外，不在那數字裏。因當

時女人受教育機會太少，所以要女人，作妻子的跟自己丈夫來學習，這是第

一種講解，跟婚姻有關，不是應用到一般的教會聚會。 

 

二．指教會說的；因為從上文接下來是整個教會都有關係，那麼如果通通都

是指教會的話，有可以分為兩種看法： 

 1. 女人不許講道；很簡單，就是照字面「女人沉靜學道，一味順服，不許 

講道。」 

 

 2. 女人可以講道，那麼怎麼解決？這句話是特別針對以弗所教會裏面那些 

    傳異端的一些女人。我們知道以弗所教會是提摩太所在之地，保羅寫提

摩太前書給他的時候，我們在提摩太書信中的確看到很多的異端，好像 

    提前一章 3-4 節說，「3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，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

咐那幾個人不可傳異教，4也不可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，這等

事只生辯論，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」 



5 

 

        提前一章第 6-7 節「6 有些人偏離這些，反去講虛浮的話，7 想要作教法

師，卻不明白自己所講説的、所論定的」這些教法師當然也包括男的。 

 

    提前一章 19-20 節說，「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，有人丟棄良心，就在

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，其中有許米乃和亞力山大，我已經把他們交給 

撒但，使他們受責罰，就不再謗瀆了。」 

 

提前四章 3節「他們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，就是神所造，叫那信而明

白真道的人感謝著領受的」 

 

    提後二章 16-17 節「16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，因為這等人必進到更不敬

虔的地步，17他們的話如同毒瘡，越爛越大，其中有許米乃和腓理徒」 

 

    以弗所教會真的有很多異端，或者說很多歪理，一些虛渺無憑的話，無

窮的家譜等，這裏有一些弟兄在講，也有一些姊妹們一起講，保羅這一段話

是針對當時講異端的婦女們，所以不把這些應用在普遍性的教會，只是禁止

當時以弗所教會那些婦女們講道。 

 

        現在許多研究這個問題的人說，如果要了解保羅的一句話，有時我們就

應該要了解保羅的整個思想，要從神感動保羅很多書信裏的一貫思想來看保

羅所針對的一個問題。 

 

    如果我們從哥林多前書所得結論是婦女可以講道。所以，比較多學者就

接受提摩太前書第二章是局部性的，是暫時性的，針對以弗所教會那些傳異

端歪理的婦女所作的戒令，而不是把它當作是普遍性的、宇宙性的「婦女都

不可以講道」。 

 

    雖然提摩太前書二章 13-14 節提到創造的次序，保羅說先造的是亞當，

後造的是夏娃，夏娃濫用她的職權，結果帶來墮落，那麼當時如果這些婦女

有這樣一種濫用職權，轄制了一些男人的作法，那就會產生了錯誤，如果改

變這些錯誤就會蒙福；從墮落帶來的是生產之苦，如果順服就會帶來生產的

順利和蒙福，保羅用這種來講解，不是只講家庭而已，是講到蒙神賜福和不

蒙神賜福，從夏娃的悖逆，結果產生不蒙神賜福的光景，如果姊妹們順從，

就會帶來神賜福的光景，生產能夠順利這樣的一種意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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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納這三種說法： 

 1. 把問題拿走，變成家庭問題，可是我們從上下文去研判，不夠完滿。 

 

  2. 就是不准，是普遍性的、宇宙性的原則，那麼就會跟哥林多前書有矛 

盾，與保羅其他作法互相矛盾，我們會產生更大的困難。我們看見保羅 

跟許多姊妹是很好的同工，例如：非比、友阿爹、循多基、百居拉，還 

有彼息氏，在羅馬書十六章他說，她是為主多受勞苦，到處去教導。可 

見保羅本身並沒有禁止婦女講道，他有很多很好的婦女同工。 

 

 3. 這裏是著重在地域性、暫時性的一種禁令，那麼就可以跟哥林多前書 

配合，所以姊妹應當積極地來參與事奉，姊妹們有神很多的託付，但要 

存著一個尊敬權柄的心，不要去轄制、統管弟兄的那種心態，能夠好好 

地配搭事奉，所以應該要多鼓勵姊妹們起來事奉，好好地發揮神給她的 

恩賜，好好地投入事奉。 

 
思考問題 
 1.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一章第 10節講到「有服權柄的記號」，為什麼說 
   「有權柄」就是「服權柄」? 
 2.女人在教會中，到底可以不可以講道？ 
 3.保羅在提摩太前書第二章 11-12 節，為什麼說「我不許女人講道」?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